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关于开展 2022年度二级建造师

职业资格考试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报考人员：

根据 2022 年度我省二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安排，现

将本次考试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试安排

（一）考试时间及场次

1．考试时间：2022 年 7 月 9 日—7 月 10 日,具体考试场次、

科目及时间详见准考证。

2．准考证打印时间

准考证打印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上午 9：00 — 7 月 10

日上午 9：00。

在报名系统缴费成功考生，请于规定的打印准考证时间内登

陆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并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地点

及注意事项。在规定时间内未打印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的

责任由考生自负。

（二）考点安排

本次考试只在贵阳市设考点，具体考场和地点详见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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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要求

（一）考试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1．应试人员考试前应仔细阅读报名文件、报考须知、报考

指南、温馨提示的相关内容及《贵州省 2022 年人事考试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要求》（详见附件 1）、《2022 年贵州省人事考试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详见附件 2），提前知悉告知

事项和防疫要求，并按要求做好防控个人准备，考试过程中自觉

接受考试工作人员管理，积极配合主办方顺利完成本次考试。

2．应试人员所在企业（单位）联系人、各市（州）住建主

管部门考试工作负责人在考试期间应保持手机 24 小时畅通，配

合主办方做好考试期间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确保考试顺利完成。

（二）考生在考试当天须持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及准考

证原件方能参加考试。

（三）请考生务必于考前详细阅读准考证信息，并按要求做

好准备，以免贻误考试。

三、违规违纪行为处理

对应试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如提供虚假材料报考、考试作弊

等行为一经查实，将纳入贵州省建设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

生诚信档案库管理，并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规定》（人社部第 31 号令）应试人员处理条款进行处理。

四、其他

因疫情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因为疫情防控需要等原因造成考

试推迟或取消，请考生予以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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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考试全周期的重要信息，将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官网和“贵州建设”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请报考人

员高度关注，以免贻误。

五、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0851-85360006

特此通知。

附件：1．贵州省 2022 年人事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2．2022 年贵州省人事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

暨承诺书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 年 6 月 8 日


